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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联络、协调工作，及时落实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各类通知、文

件；负责安排学员社会实践活动、论坛及讲座、MPA 中心工作会

议等活动。

4、通过与相关院系、任课教师协商，确定每学期各年级各

类别的教学课程表，确定学位论文的指导教师，组织好学位论文

的答辩工作。

5、指导学员班级的管理工作，建立健全学员内部管理体系；

指导 MPA 校友会开展工作。

6、负责课时费、论文指导费、答辩费的核算和发放，负责

MPA 教育中心教学实施及设备的维护、办公用品的购置和报销，

负责 MPA 教育中心其它费用开支的核算工作。

7、完成研究生院和 MPA 教育中心主任安排的其它工作。

湖南中医药大学 MPA 教育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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